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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65(b)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 

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向个别国家或 

区域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林、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

科摩罗、克罗地亚、古巴、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

印度、伊拉克、牙买加、日本、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

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也门

和巴勒斯坦：决议草案 

 

  向也门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大会， 

 关切 2008 年 10 月 24 日也门东部各省普降大雨，洪水肆虐，引发自然灾害，

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民众丧失生命，政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受挫， 

 感谢区域和国际捐助方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行动者及时提供援助， 

 注意到也门政府立即对这一灾害做出反应， 

 1. 表示声援和支持也门政府和人民； 

 2. 请会员国和有关联合国实体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提供经济和

技术援助，协助灾后重建和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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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请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协助提高也门管理和防备灾

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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